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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0_91_E7_94_A8_E7_c67_255081.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 第４６６号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已经２００

６年４月２６日国务院第１３４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总理 温家宝 二００六年五

月十日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民用爆炸物品的安全管

理，预防爆炸事故发生，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

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

、进出口、运输、爆破作业和储存以及硝酸铵的销售、购买

，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民用爆炸物品，是指用于非军事

目的、列入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的各类火药、炸药及其制品

和雷管、导火索等点火、起爆器材。 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

由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制订、

公布。 第三条 国家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

输和爆破作业实行许可证制度。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不得生产、销售、购买、运输民用爆炸物品，不得从事爆

破作业。 严禁转让、出借、转借、抵押、赠送、私藏或者非

法持有民用爆炸物品。 第四条 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民

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 公安机关负责民用

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

业的安全监督管理，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 安全生产监督

、铁路、交通、民用航空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负责做好民用爆炸物品的有关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国防

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负责组织查处非法生产、销售、购买、储存、运输、

邮寄、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行为。 第五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

、销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作业单位（以下称民用爆炸物品

从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责

任人，对本单位的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民

用爆炸物品从业单位是治安保卫工作的重点单位，应当依法

设置治安保卫机构或者配备治安保卫人员，设置技术防范设

施，防止民用爆炸物品丢失、被盗、被抢。 民用爆炸物品从

业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岗位安全责任制度，制订安

全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预案，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

职安全管理人员。 第六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或者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得从事民用爆炸

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作业。 民用爆炸物品

从业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法制教育

和岗位技术培训，从业人员经考核合格的，方可上岗作业；

对有资格要求的岗位，应当配备具有相应资格的人员。 第七

条 国家建立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对民用爆炸物品实

行标识管理，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

业、销售企业和爆破作业单位应当建立民用爆炸物品登记制

度，如实将本单位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储存、使用民

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和流向信息输入计算机系统。 第八

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有权举报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

规定的行为；接到举报的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查处

，并为举报人员保密，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第九条 国

家鼓励民用爆炸物品从业单位采用提高民用爆炸物品安全性

能的新技术，鼓励发展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配送、爆破作业



一体化的经营模式。 第二章 生产 第十条 设立民用爆炸物品

生产企业，应当遵循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 第十一条 

申请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

一）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规划和产业技术标准； （二）厂房和

专用仓库的设计、结构、建筑材料、安全距离以及防火、防

爆、防雷、防静电等安全设备、设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

范； （三）生产设备、工艺符合有关安全生产的技术标准和

规程； （四）有具备相应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和生产岗位人员； （五）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岗

位安全责任制度；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申请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的企业，应当向国务院

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能

够证明其符合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材料。国务院

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45日内进行审

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对

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核发《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书

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为调整生产能

力及品种进行改建、扩建的，应当依照前款规定申请办理《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 第十三条 取得《民用爆炸物品

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应当在基本建设完成后，向国务院国防

科技工业主管部门申请安全生产许可。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

主管部门应当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规定对其进行

查验，对符合条件的，在《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上标

注安全生产许可。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持经标注安全生产

许可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

理工商登记后，方可生产民用爆炸物品。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



企业应当在办理工商登记后3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备案。 第十四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应当严格按照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核定的品种和产量进行生产，

生产作业应当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程的规定。 第十五条 民用

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应当对民用爆炸物品做出警示标识、登记

标识，对雷管编码打号。民用爆炸物品警示标识、登记标识

和雷管编码规则，由国务院公安部门会同国务院国防科技工

业主管部门规定。 第十六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

健全产品检验制度，保证民用爆炸物品的质量符合相关标准

。民用爆炸物品的包装，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

及相关标准。 第十七条 试验或者试制民用爆炸物品，必须在

专门场地或者专门的试验室进行。严禁在生产车间或者仓库

内试验或者试制民用爆炸物品。 第三章 销售和购买 第十八条

申请从事民用爆炸物品销售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

一）符合对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业规划的要求； （二）销售

场所和专用仓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 （三）有具备相

应资格的安全管理人员、仓库管理人员； （四）有健全的安

全管理制度、岗位安全责任制度；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九条 申请从事民用爆炸物品销售的企业

，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工业

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能够证明其符合

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材料。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

内进行审查，并对申请单位的销售场所和专用仓库等经营设

施进行查验，对符合条件的，核发《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

证》；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核发《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



证》，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业持《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登

记后，方可销售民用爆炸物品。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业应当

在办理工商登记后3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

案。 第二十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凭《民用爆炸物品生产

许可证》，可以销售本企业生产的民用爆炸物品。 民用爆炸

物品生产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的民用爆炸物品，不得超出核

定的品种、产量。 第二十一条 民用爆炸物品使用单位申请购

买民用爆炸物品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

出购买申请，并提交下列有关材料： （一）工商营业执照或

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二）《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或者

其他合法使用的证明； （三）购买单位的名称、地址、银行

账户； （四）购买的品种、数量和用途说明。 受理申请的公

安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进行审

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对

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核发《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书

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应当载

明许可购买的品种、数量、购买单位以及许可的有效期限。 

第二十二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凭《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

可证》购买属于民用爆炸物品的原料，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

业凭《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向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

购买民用爆炸物品，民用爆炸物品使用单位凭《民用爆炸物

品购买许可证》购买民用爆炸物品，还应当提供经办人的身

份证明。 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企业，应当查验前款规定的许

可证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对持《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

》购买的，应当按照许可的品种、数量销售。 第二十三条 销



售、购买民用爆炸物品，应当通过银行账户进行交易，不得

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交易。 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企业，应

当将购买单位的许可证、银行账户转账凭证、经办人的身份

证明复印件保存2年备查。 第二十四条 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

企业，应当自民用爆炸物品买卖成交之日起3日内，将销售的

品种、数量和购买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和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

案。 购买民用爆炸物品的单位，应当自民用爆炸物品买卖成

交之日起3日内，将购买的品种、数量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备案。 第二十五条 进出口民用爆炸物品，应当经国

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审批。进出口民用爆炸物品审批

办法，由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

、海关总署规定。 进出口单位应当将进出口的民用爆炸物品

的品种、数量向收货地或者出境口岸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备案。 第四章 运输 第二十六条 运输民用爆炸物品，

收货单位应当向运达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

提交包括下列内容的材料： （一）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

销售企业、使用单位以及进出口单位分别提供的《民用爆炸

物品生产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民用

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或者进出口批准证明； （二）运输民

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包装材料和包装方式； （三）运

输民用爆炸物品的特性、出现险情的应急处置方法； （四）

运输时间、起始地点、运输路线、经停地点。 受理申请的公

安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３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进行

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

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核发《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



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应当

载明收货单位、销售企业、承运人，一次性运输有效期限、

起始地点、运输路线、经停地点，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

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